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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北簡易庭 103 年北小字第 1360 號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3 年 10 月 20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損害賠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03年度北小字第1360號

原　　　告　劉佐國

被　　　告　台灣酷樂時代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俊卿

被　　　告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明興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虹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103年度北小字第1360號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於

中華民國103年10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伍佰元。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被告連帶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伍佰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

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電信事業之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下稱

    通傳會）於開放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後，依電信法第20條

    之1規定，訂定「號碼可攜服務管理辦法」，由各電信事業

    經營者共同建置「號碼可攜集中式資料庫」，並授權委託財

    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管理。各電信業者依上開管理辦法規定

    ，須通報、提供、查詢、交換，因轉換至其他電信事業，仍

    保留原使用電話號碼之用戶個人資料。被告台灣大哥大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台哥大公司）係行動通信業者，乃開發建置

    「Ｍ+Ｍessenger」通訊軟體（下稱系爭軟體），予其關係

    企業即被告台灣酷樂時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酷樂公司

    ）出名推廣，供各家電信業者之行動電話用戶下載系爭軟體

    後，即得經由台哥大公司自上開「號碼可攜集中式資料庫」

    查詢提供，並顯示於行動電話用戶手機聯絡簿上，所欲聯絡

    之各手機電話號碼所屬之「電信業者」名稱。伊於民國101

    年6月間向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申請09194****9號（為保

    護原告隱私權，隱蔽其部分號碼，詳如卷內起訴狀所載）行

    動電話使用，嗣於101年11月間仍保留原號碼，攜碼轉換至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傳電信公司）。詎於近日發

    覺伊友人手機下載系爭軟體使用後，可於友人手機聯絡簿上

    顯示伊攜碼之手機號碼之業者別為「遠傳電信」，惟伊所使

    用之手機號碼業者別，係屬得間接識別伊之個人資料，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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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係共同不法蒐集、利用伊個人資料而侵害伊權利等情。爰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9條、第28條及共同侵權行為之規定，

    請求被告連帶賠償新臺幣（下同）500元。聲明：如主文第

    一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系爭軟體係台哥大公司為因應號碼可攜服務後，消

    費者無法從聯絡電話號碼中之業者核配編碼，判斷係屬網內

    或網外而開發之免費軟體，以供各電信業者行動電話用戶下

    載後，得以顯示電信業者別，而用以節省消費者電信資費支

    出，並以台哥大公司之關係企業台灣酷樂公司之名義推廣。

    而電信業者別無關乎個人資料，且屬公開資訊，通傳會並曾

    要求電信業者提供「57016」專線以供消費者查詢電話號碼

    之電信業者別，自屬合理利用，並符公共利益目的，並未違

    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而不利侵害原告權利等語，資為抗辯。聲

    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

    執行。

三、按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

    、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

    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

    該個人之資料，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個

    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

    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

    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同法第5條亦著有明文，以

    避免當事人人格權受侵害。查自然人之電話號碼資料係屬其

    個人聯絡方式，電話號碼本身雖僅係一串數字組合，並無特

    定識別性，但一旦與其他個人資料如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特徵及其他社會活動資料相互比對、組合、連結及勾

    稽結果，即得以間接方式識別該特定自然人，自屬個人資料

    保護法所保護之個人資料。而電話號碼所屬之電信業者別，

    乃個人電話號碼之附屬資料，其係得與前述其他個人資料如

    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等資料，相互比對、組合、連結

    及勾稽後，據以作為間接識別特定個人之社會活動資料之一

    ，自亦屬個人資料保護法所保護之聯絡方式之個人資料。否

    則，如任令第三人得以恁意蒐集、處理、利用自然人電話號

    碼所屬電信業者別之資料，藉拼湊、比對、組合、連結其他

    當事人之社會活動資料，據以間接識別特定自然人後，將使

    當事人陷於遭不當之窺探、侵擾或行銷之危險中，自與個人

    資料保護法之立法意旨有違。被告謂自然人電話號碼之電信

    業者別資料，並非個人資料保護法所保護之個人資料云云，

    自不足採。

四、查系爭軟體係台哥大公司開發建置，並由其關係企業台灣酷

    樂公司出名推廣，而系爭軟體得由各家通信業者之行動電話

    用戶免費下載至其手機後，台哥大公司即自通傳會依電信法

    第20條之1規定，所訂定「號碼可攜服務管理辦法」，由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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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信事業經營者共同建置之「號碼可攜集中式資料庫」中查

    詢後，將行動電話用戶手機聯絡簿中，所聯絡之各電話號碼

    所屬之「電信業者」名稱，傳輸並顯示於該手機聯絡簿上之

    事實，已據被告所不爭，並有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標資料檢

    索服務表、系爭軟體下載資料（見本院卷第69-72頁、第95-

    97頁）可按。而依原告所提出之下載系爭軟體使用後之手機

    聯絡簿資料畫面所示，係將原告姓名、電話號碼及該號碼之

    電信業者名稱別「遠傳」，併列標示於手機聯絡簿中（見本

    院卷第7-8頁），被告既未證明曾經原告書面同意，竟將依

    上開法令所蒐集之「號碼可攜集中式資料庫」中原告個人資

    料檔案，有關電話號碼之電信業者別，傳輸予其他第三人，

    顯有不法利用原告個人資料之情形。被告雖辯稱伊僅單純傳

    輸電信業者別名稱，電話號碼係原告自行提供其友人，係屬

    公開資訊，通傳會並曾要求電信業者提供「57016」專線以

    供消費者查詢電話號碼之電信業者別，以節省電話費用，自

    屬合理利用，並符公共利益目的云云，惟查原告雖提供其電

    話電碼予其友人，但並無證據證明原告亦曾提供其電信業者

    別名稱，被告既明知利用系爭軟體程式所傳輸電話號碼之電

    信業者別名稱予第三人，將與該手機聯絡簿中所載之其他個

    人資料如姓名、出生年月日、聯絡方式（電話號碼）、職業

    、住址、特徵、社會活動資料等相互組合、連結而得以間接

    識別該特定自然人，自有不當揭露、利用該自然人個人資料

    之認識，而故意不法侵害其人格權。通傳會雖曾要求電信業

    者提供「57016」專線以供消費者查詢電話號碼之電信業者

    別，但該以「57016」專線查詢電話號碼之電信業者別，乃

    係為用戶號碼移出時單純提供是否網內或網外之查詢服務，

    並未與該自然人用戶其他個人資料相結合或連結情形，不具

    識別性，而與系爭軟體之上揭利用個人資料有別，二者尚有

    不同。而「號碼可攜集中式資料庫」，乃係各電信業者共同

    依「號碼可攜服務管理辦法」規定，為通報、查詢、更新、

    交換，因轉換至其他電信事業，仍保留原使用電話號碼之用

    戶個人資料正確性之相互通報、協調、測試及查核、管理必

    要之特定目的而蒐集（見該辦法第31條規定），被告將該「

    號碼可攜集中式資料庫」中原告個人資料檔案，有關電話號

    碼之電信業者別，傳輸予其他第三人，雖辯稱係提供其他第

    三人判別網內或網外，以節省其電話費用等情，但已逾越上

    開蒐集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亦與公共利益無關，且難謂係

    有合理關連之利用，被告所辯均不足採，自屬不法利用原告

    之個人資料而侵害其人格權。至被告提出通傳會102年7月16

    日通傳通訊字第00000000000號函（見本院卷第68頁），謂

    被告系爭軟體，僅有某電話號碼及其所屬業者名稱，尚不足

    以識別該門號之用戶為何人，無法直接或間接識別出個人等

    情，尚與本院上開認定事實結果不符，況該函說明二末段亦

    稱「惟貴公司為Ｍ+ＭessengerＡpp（即系爭軟體）運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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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如有其他蒐集、處理、利用個人資料之情形，仍應依據

    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辦理」等語，被告自不得以上開函文據

    為自己有利之認定，附此敘明。

五、按非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致個人資料遭不法蒐集、處理

    、利用或其他侵害當事人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能證

    明其無故意或過失者，不在此限；依前項規定請求賠償者，

    適用前條第2項至第6項規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9條定有明

    文；而同法第28條第2項、第3項規定「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

    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

    求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依前二項情形，如被害人不易或

    不能證明其實際損害額時，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以每人

    每一事件新臺幣五百元以上二萬元以下計算。」，又數人共

    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

    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

    民法第185條亦著有規定。本件台哥大公司係行動通信業者

    ，開發建置系爭軟體予其關係企業即台灣酷樂公司出名推廣

    ，供各家電信業者之行動電話用戶下載系爭軟體後，即由台

    哥大公司自各電信業者共同依法令所蒐集設置之「號碼可攜

    集中式資料庫」中查詢原告個人資料檔案，有關其電話號碼

    之電信業者別為遠傳電信公司後，傳輸並顯示於其他第三人

    手機聯絡簿中，而不法利用原告個人資料，共同侵害原告人

    格權，從而原告依上開規定，主張其非財產上損害不易證明

    實際損害額，而請求給付500元，本院依上開侵害情節及被

    告之資力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六、本件係小額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20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

    規定，依被告聲請宣告被告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

七、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10    月    20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朱耀平

      計    算    書

項    目                    金  額（新台幣）      備  註

第一審裁判費                1,000元

合        計                1,000元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

本庭（10048臺北市○○○路○段○○○巷○號）提出上訴狀。（須

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

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10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香伶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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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

    理由，不得為之。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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